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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2017年迪庆州审计局对迪庆州人力资源市场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等12个建设项目工程竣工决算进行了审计,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迪庆州人力资源市场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工程竣工决算审计

（一）基本情况

2013年9月28日，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迪庆州人力资源市场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迪发改社会[2013]93号）批准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015年1月6日，迪庆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迪庆州人力资源市场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迪建复[2015]5号）批准项目建设，建筑面积3956.8平方米，五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初步设计投资概算938.5万元。

建设项目工程于2015年4月25日开工，2015年12月8日通过竣工验收，评定为合格工程。

该建设项目审定完成投资合计932.77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831.96万元、待摊投资100.81万元。投资完成形成可供交付使用资产（固定资产）932.77元。

审计结果表明：该建设项目建设程序基本符合规定，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基本规范，财务收支基本真实。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工程结算多计工程投资723 630.45元。

2.挤占、挪用项目建设资金187 034元。

3.资金结付不够规范，应付未付工程款未及时作清理和账务处理，账面未能结转反映为工程质量保证金。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1.工程结算多计工程投资723 630.45元，责令州人社局作账务调整，核减工程投资处理，按审定的工程结算价款进行结算；

2.挤占、挪用项目建设资金187 034元，责令州人社局归还被挤占挪用的项目建设资金；

3.资金结付不够规范，责令州人社局已作账务调整处理。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1.工程结算多计工程投资723 630.45元的问题，审计期间已作核减工程投资处理，州人社局已作账务调整，按审定的工程结算价款进行了结算；

    2.挤占、挪用项目建设资金187 034元的问题，州人社局已作整改，进行了账务调整，归还被挤占挪用的项目建设资金；

    3.资金结付不够规范，州人社局已作账务调整。

二、迪庆州藏医院迁建项目工程竣工决算审计

（一）基本情况

1.医技门诊和住院楼建设项目

2009年6月26日，《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州藏医院迁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迪发改社会[2009]41号），批复州藏医院进行迁建，建设内容主要为医技门诊和住院楼，建设规模8 000平方米，迁建项目总投资估算2 400万元。2011年9月8日，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州藏医院迁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迪发改社会[2011]71号），迁建项目调整为：医技门诊、住院楼及附属设施，总建筑面积 10 343.56平方米。项目估算总投资3 519.59万元。

2009年7月27日，迪庆州建设局、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关于对州藏医院迁建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迪建复[2009]30号），批复了迁建项目初步设计，批复建设规模为门诊、医院、办公综合楼工程初步设计建设面积核定6 050平方米，框架结构；住院楼工程初步设计建筑面积核定2 150平方米，框架结构；室外配套工程（绿化及附属）。初步设计概算核定为2421.50万元。2011年11月4日，迪庆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关于调整州藏医院迁建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迪建复[2011]84号），核定总建筑面积为 9 743.6平方米，初步设计概算3 543.34万元。

2.制剂中心及相关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2009年10月29日，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州藏医院制剂中心迁建及相关医疗设备购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迪发改社会[2009]74号），同意制剂中心迁建，建设规模为总建设规模4 010平方米，项目估算总投资2 100万元。2009年12月20日，迪庆州建设局、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州藏医院制剂中心迁建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迪建复[2009]56号），批复州藏医院制剂中心迁建项目初步设计建筑面积为4 000.56平方米，概算为1 246.49万元。

3.塑立雕像项目

2013年9月26日，香格里拉县发展和改革局以《关于同意州藏医院塑立医圣宇妥元丹贡布雕像的立项批复》（香发改复[2013]13号），同意州藏医院在新址门诊楼前塑立藏医医圣宇妥元丹贡布的雕像，占地面积25平方米的汉白玉雕塑一座，高5米，估算46.8万元。

综上1-3项批复情况，藏医院迁建项目共批复建设建筑面积为13 744.16平方米，核定初步设计概算总投资4 836.63万元。

州藏医院迁建项目于2009年8月开工建设，2013年4月陆续竣工投入使用，至今已全面交付使用。2010年11月25日，建设单位组织施工、监理、设计单位及迪庆州工程质量监督站对藏医院迁建项目综合楼及门诊楼进行了验收，工程质量评定为合格，并予以备案。2015年12月30日，组织对藏医院迁建项目制剂中心、质检楼、净化车间进行了验收，工程质量评定为合格，并予以备案。

州藏医院迁建项目审定完成投资合计6 954.87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4 559.49万元、设备投资448.08万元、待摊投资893.84万元、其他投资1 053.46万元。投资完成形成可交付资产6 954.87万元，其中：固定资产5 710.53万元、无形资产1 244.34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该建设项目建设程序基本符合规定，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基本规范，财务收支基本真实。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工程结算多计工程投资2 437 815.13元。
2.设计单位未按规定进行公开招标或报批。

3.财务管理及资金结付不规范，存在资金支付风险。监理费实际收款单位与发票开具单位不一致、地质勘查工作经济业务合同单位与收款单位不一致、装潢装饰工程款发票未加盖施工单位公章及无收款人签章。

4.合同管理及执行方面存在经济业务合同主体与实际工作完成主体不一致，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相应的责任义务的问题。
5.未及时办理工程结算、编报财务竣工决算及办理资产交付使用手续。
（3） 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1.工程结算多计工程投资2 437 815.13元，责令州藏医院作账务调整，按审定的工程结算价款进行结算。

2.设计单位未按规定进行公开招标或报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四十五条和《云南省招投标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审计已移送相关主管部门处理。

3.财务管理及资金结付不规范，存在资金支付风险。责成州藏医院整改，补充完善相关单位相关款项结算支付手续。
4.合同管理及执行方面存在经济业务合同主体与实际工作完成主体不一致，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相应的责任义务的问题。责成州藏医院整改，要求乙方完善提交相关履约授权文件。

5.未及时办理工程结算、编报财务竣工决算及办理资产交付使用手续。责成州藏医院进行整改，办理资产交付使用手续，完善相关资产和财务移交程序。

（4） 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1.多计工程投资2 437 815.13元的问题，审计期间已作核减工程投资处理，州藏医院已作账务调整，按审定的工程结算价款进行了结算。

2.设计单位未按规定进行公开招标或报批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四十五条和《云南省招投标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审计已移送相关主管部门处理。

3.财务管理及资金结付不规范，存在资金支付风险。州藏医院已作了整改，责成相关单位补充完善了相关款项结算支付手续。

 4.合同管理及执行方面存在经济业务合同主体与实际工作完成主体不一致，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相应的责任义务的问题。州藏医院已作整改，责成乙方完善并提交了相关履约授权文件。

5.未及时办理工程结算、编报财务竣工决算及办理资产交付使用手续。州藏医院已进行整改，办理了资产交付使用手续，完善相关资产和财务移交程序。

三、迪庆州城市中心养老院建设项目工程竣工决算审计

（一）基本情况

1.住宿楼A、B栋建设项目

2012年5月20日，《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迪庆州城市中心养老院住宿楼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迪发改社会[2012]13号）批准住宿楼A、B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估算投资1 540万元。2013年5月2日，《迪庆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迪庆州城市中心养老院住宿楼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迪建复[2013]19号）批准住宿楼A、B栋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概算投资1 615.27万元。

2.附属设施建设项目

2013年4月26日，《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迪庆州城市中心养老院附属设施建设项目立项的批复》（迪发改社会[2013]34号）批准附属设施建设项目立项建设。项目估算总投资1 122万元。2013年5月20日，《迪庆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迪庆州城市中心养老院附属设施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迪建复[2013]20号）批准附属设施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概算投资1 121.9万元。

3.住宿楼E幢建设项目

2014年4月30日，《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迪庆州城市中心养老院住宿楼E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迪发改社会[2014]45号）批准住宿楼E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估算总投资800万元。2014年6月7日，《迪庆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迪庆州城市中心养老院建设项目（宿舍楼E栋）初步设计的批复》（迪建复[2014]27号）批准项目初步设计，概算投资788.82万元。

迪庆州城市中心养老院住宿楼A、B栋及附属工程建设项目，工程于2013年8月15日开工，2015年4月20日通过竣工验收，评定为合格工程；迪庆州城市中心养老院住宿楼E栋建设项目，工程于2014年10月15日开工，2015年6月30日通过竣工验收，评定为合格工程；迪庆州城市中心养老院绿化工程建设项目，工程于2015年5月1日开工，2015年7月10日通过竣工验收，评定为合格工程。

迪庆州城市中心养老院建设项目审定完成投资合计        4 363.7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3 960.7万元、设备投资84.77万元、待摊投资318.23万元。投资完成形成可供交付使用资产（固定资产）4 363.7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该建设项目建设程序基本符合规定，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基本规范，财务收支基本真实。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工程结算多计工程投资2 910 708.79元。

2.合同结算款138 000元资金结付不够规范，存在一定的资金支付风险。
3.环评技术咨询费用50 000元经济业务合同主体与实际工作完成主体不一致，存在一定的履约及政策风险；工程结算未按合同约定扣留工程质保金1 425 864.28元。
4.竣工决算财务处理少计住宿楼AB栋及附属工程可研编制费59 500元、少计住宿楼E栋工程投资25 638元及设备购置费（电梯）186 100元、住宿楼AB栋及附属少扣减施工误工费7 000元。
5.项目超概算投资8 377 008.24元未及时办理概算调整报批手续

6.未及时办理相关土地和资产产权登记。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1.工程结算多计工程投资2 910 708.79元。责令州民政局作账务调整，按审定的工程结算价款进行结算。

2.合同结算款138 000元资金结付不够规范，存在一定的资金支付风险。责令州民政局整改，补充完善相关款项结算支付手续。

3.环评技术咨询费用50 000元经济业务合同主体与实际工作完成主体不一致，存在一定的履约及政策风险；工程结算未按合同约定扣留工程质保金1 425 864.28元。责令州民政局引起高度重视，完善相关手续。

4.竣工决算财务处理少计住宿楼AB栋及附属工程工程可研编制费59 500元、少计住宿楼E栋工程投资25 638元及设备购置费（电梯）186 100元、住宿楼AB栋及附属少扣减施工误工费7 000元。责令州民政局作账务调整。
5.项目超概算投资8 377 008.24元未及时办理概算调整报批手续。责令州民政局整改，及时办理项目概算调整报批手续。
6.未及时办理相关土地和资产产权登记。已责令州民政局整改，及时与开发区管委会协调完善相关土地和资产置换手续，办理产权登记并及时进行财务处理。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1.工程结算多计工程投资2 910 708.79元的问题，审计期间州民政局已作账务调整，作了核减工程投资处理。
2.合同结算款138 000元资金结付不够规范，存在资金支付风险的问题，州民政局已整改，补充完善了相关款项结算支付手续。

3.环评技术咨询费用50 000元经济业务合同主体与实际工作完成主体不一致，存在履约及政策风险的问题，审计期间州民政局已作整改，责成相关单位完善了手续。工程结算未按合同约定扣留工程质保金1 425 864.28元的问题，引起州民政局高度重视，完善了相关手续。

4.竣工决算财务处理少计住宿楼AB栋及附属工程工程可研编制费59 500元、少计住宿楼E栋工程投资25 638元及设备购置费（电梯）186 100元、住宿楼AB栋及附属少扣减施工误工费7 000元。州民政局已作了账务调整。

5.项目超概算投资未及时办理概算调整报批手续的问题，州民政局正在整改，向发改部门申请办理项目概算调整手续。
6.未及时办理相关土地和资产产权登记的问题，州民政局正在整改，与开发区管委会协调完善相关土地和资产置换手续。

四、德钦茨中教堂修缮工程项目竣工决算审计

（一）基本情况

2012年4月5日，国家文物局《关于茨中教堂抢救维修项目立项的批复》（文物保函[2012]408号），批准茨中教堂抢救维修项目立项。2012年5月31日，云南省文物局《云南省文物局关于茨中教堂抢救性修缮方案的批复》（云文物[2012]83号）文件，批准项目修缮方案。
工程于2014年6月开工，2014年9月竣工。审定完成投资合计341.42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305.68万元、待摊投资35.74万元。投资完成形成可供交付使用资产（固定资产）341.42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该建设项目建设程序基本符合规定，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基本规范，财务收支基本真实。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工程款结付不规范，大额工程款资金支付至个人账户，且相关凭证及资料未能证明收款人与合同签订主体的必然联系，存在资金支付风险

2.项目招投标程序倒置，存在先确认施工单位后补招投标程序的问题。

3.财务决算多计本项目工程投资53 576.01元。
4.合同签订主体不是独立法人，不具备合同签订资格，存在履约风险。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1.工程款结付不规范问题。责成州文物管理所整改，要求施工单位补充完善相关授权及款项结算手续。

2.项目招投标程序倒置，存在先确认施工单位后补招投标程序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四十五条和《云南省招投标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审计已移送相关主管部门处理。

3.财务决算多计本项目工程投资53 576.01元。责成州文物管理所作了账务调整，核减工程投资处理。 

4.合同签订主体不是独立法人，不具备合同签订资格，存在履约风险。责成州文物管理所整改，要求补充完善相关施工单位授权手续。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1.工程款结付不规范的问题，州文物管理所已整改，施工单位已补充完善了相关授权及款项结算手续。

2.项目招投标程序倒置，先确认施工单位后补招投标程序的问题，已作了移送处理。

3.财务决算多计本项目工程投资53 576.01元。州文物管理所已作了账务调整，作核减工程投资处理，。

4.合同签订主体不是独立法人，不具备合同签订资格，存在履约风险的问题，州文物管理所已作整改，已补充完善了相关施工单位授权手续。

五、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香格里拉办事处建设项目（地方资金部分）竣工决算审计

（一）基本情况

2008年7月20日《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昆明海关驻香格里拉办事处和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香格里拉办事处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迪发改经贸[2008]1号）批准项目可研报告。2008年8月13日《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驻香格里拉办事处建设项目立项的批复》（迪发改经贸[2008]2号）批准项目立项建设。2009年6月2日，迪庆州建设局和迪庆州发改委《关于对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香格里拉办事处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迪建复[2009]23号）批准项目初步设计，核定初步设计概算为1 728.77万元。

综合业务楼实验业务楼建设项目于2009年6月20日开工，于2010年10月10日组织竣工验收，验收结果为合格。
附属工程建设项目于2010年9月1日开工，于2013年11月8日组织进行竣工验收，验收结果为合格。

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香格里拉办事处建设项目（地方资金部分）累计完成投资977.62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877.12万元、待摊投资100.5万元。完成投资形成交付使用资产977.62万元，其中：固定资产977.62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该建设项目基本建设程序基本符合规定，会计核算基本规范，财务收支基本真实。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财务决算虚列工程投资197 890.31 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财务决算虚列工程投资197 890.31 元。责令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香格里拉办事处作账务调整，按审定的工程结算价款进行结算。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财务决算虚列工程投资197 890.31 元的问题，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香格里拉筹建办在审计报告征求意见期间已作整改，进行了账务调整。

六、迪庆州维稳培训和境外藏胞接待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工程竣工决算审计

（一）基本情况

1. 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2008年10月21日，《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迪庆州国外藏胞接待站项目立项的批复》（迪发改投资[2008]92号）批准项目立项建设，估算总投资2 500万元。2010年7月3日，《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迪庆维稳培训和境外藏胞接待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迪发改投资[2010]37号）批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估算总投资3 510万元。2010年12月24日，《迪庆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迪庆州维稳培训和境外藏胞接待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迪建复[2010]47号）批准项目初步设计，概算投资3 264.33万元。

2. 老干活动中心建设项目

2012年10月25日，《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迪庆州统战民族宗教代表人士老干活动中心建设项目立项的批复》（迪发改投资[2012]120号）批准项目立项建设。2012年11月23日，《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迪庆州统战民族宗教代表人士老干活动中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迪发改投资[2012]123号）批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同意在服务中心三楼顶进行1500平方米活动用房改造性装修和相关器材购置，估算总投资500万元。

3. 服务中心配套附属设施建设项目

2014年1月12日，《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迪庆州维稳培训和境外藏胞接待服务中心配套附属设施建设项目立项的批复》（迪发改投资[2014]3号）批准服务中心配套附属设施建设项目立项建设，估算总投资1 108万元。

工程于2011年3月30日开工，2015年11月25日通过竣工验收，评定为合格工程。 

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审定完成投资合计5 166.37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3 683.73万元、设备投资283.84万元、待摊投资1198.8万元。投资完成形成可交付使用资产5166.37万元（固定资产4567.08万元，无形资产599.29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该建设项目建设程序基本符合规定，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基本规范，财务收支基本真实。
（2） 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工程结算多计工程投资1 996 362.62元。
2.白塔工程款100 000元收款人与合同施工单位、拨付申请人不一致；工程材料款40 000元收款人与供货人不一致；工程设计费62.08万元经济业务合同主体与工作完成主体（收款单位）不一致。形成资金结付不规范，存在履约及资金支付风险。

3.设计采购未按规定进行招标。

4.室外附属工程（含绿化工程）未按招投标结果签订施工合同。

5.竣工财务决算财务处理多计项目投资24 085元、少计投资846 344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1.工程结算多计工程投资1 996 362.62元的问题，责令州委统战部作账务调整，按审定的工程结算价款进行结算。

2. 资金结付不规范的问题，已责成州委统战部督促相关单位补充完善相关授权或款项结算委托手续。

3.设计采购未按规定进行招标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四十五条和《云南省招投标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审计已移送相关主管部门处理。

4.室外附属工程（含绿化工程）未按招投标结果签订施工合同的问题，已责成州委统战部整改，及时与中标单位协商解决，补充完善相关合同协议变更或终止手续。

5.竣工财务决算财务处理多计项目投资24 085元、少计投资846 344元的问题，责成州委统战部作账务调整。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1.工程结算多计工程投资1 996 362.62元的问题，审计期间州委统战部已作账务调整，已作核减工程投资处理，按审定的工程结算价款进行了结算。

2. 资金结付不规范的问题，州委统战部已作整改，相关单位补充完善了相关授权或款项结算委托手续。

3.设计采购未按规定进行招标的问题，已作移送相关主管部门处理。
4.室外附属工程（含绿化工程）未按招投标结果签订施工合同的问题，州委统战部已作整改，及时与中标单位协商解决，补充完善了相关合同协议变更或终止手续。

5.竣工财务决算财务处理多计项目投资24 085元、少计投资846 344元的问题，州委统战部已作了账务调整。

七、迪庆州人民检察院办案及专业技术用房、综合用房项目工程竣工决算审计

（一）基本情况

1．办案及专业技术用房建设项目

2010年6月7日，《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迪庆州检察院办案用房及专业技术用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迪发改投资[2010]2号）批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估算总投资2 700万元。2010年7月20日，《迪庆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迪庆州人民检察院办案用房及专业技术用房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迪建复[2010]25号）批准项目初步设计，概算投资2 776.24万元。

2．综合用房建设项目

2011年1月5日，《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迪庆州人民检察院综合用房建设项目立项的批复》（迪发改投资[2011]1号）批准项目立项建设，项目估算总投资745万元。2012年2月28日，《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综合用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迪发改投资[2012]22号）批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估算总投资548.51万元。2012年11月1日，《迪庆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迪庆州人民检察院综合用房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迪建复[2012]92号）批准项目初步设计，概算投资599.89万元。

办案及专业技术用房建设项目，工程于2010年8月15日开工，截止2017年4月，除消防外其他单项工程已通过验收；综合用房建设项目，工程于2013年3月15日开工，2014年12月23日通过竣工验收，评定为合格工程。 

办案及专业技术用房、综合用房建设项目审定完成投资合计 4 802.19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3 724.13万元、设备投资62.59万元、待摊投资1 015.47万元。投资完成形成可供交付使用资产4 802.19万元（固定资产4 068.36万元，无形资产733.83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该建设项目建设程序基本符合规定，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基本规范，财务收支基本真实。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工程结算多计工程投资4 940 528.7元。

2.财务核（决）算重计招标代理费16 000元、多计地形测绘费3 000元、安全文明施工保金金107 284元，少计拦标价编制费47 500元。

3.工程勘察设计经济业务合同主体与工作完成主体或收款单位不一致，存在履约及政策风险。

4.费用支出23 800元列支凭据不充分。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1.工程结算多计工程投资4 940 528.7元的问题，责令州检察院账务调整，作核减工程投资处理，按审定的工程结算价款进行了结算。
2.财务核（决）算重计招标代理费16 000元、多计地形测绘费3 000元、安全文明施工保金金107 284元，少计拦标价编制费47 500元的问题。责令州检察院进行整改，作账务调整。

3.工程勘察设计经济业务合同主体与工作完成主体或收款单位不一致，存在履约及政策风险的问题，审计报告征求意见期间，州检察院已作整改，责成云南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昆明释意拓景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完善并提交相关履约授权文件。

4.费用支出23 800元列支凭据不充分的问题，责令州检察院进行整改，作账务调整。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1.工程结算多计工程投资4 940 528.7元的问题，审计期间州检察院已作账务调整，已作核减工程投资处理，按审定的工程结算价款进行了结算。
2.财务核（决）算重计招标代理费16 000元、多计地形测绘费3 000元、安全文明施工保金金107 284元，少计拦标价编制费47 500元的问题。审计报告征求意见期间州检察院已进行了整改，作了账务调整。

3.工程勘察设计经济业务合同主体与工作完成主体或收款单位不一致，存在履约及政策风险的问题，审计报告征求意见期间，州检察院已作整改，云南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昆明释意拓景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完善并提交了相关履约授权文件。

4.费用支出23 800元列支凭据不充分的问题，州检察院已在审计报告征求意见期间作了整改，调减可研编制个人修改费用0.2万元，完善了综合用房设计初审会议费5 800元和招标代理费16 000元的相关支出凭据。

八、迪庆州医院儿科及住院楼建设项目工程竣工决算审计

（一）基本情况

2013年11月26日,《迪庆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迪庆州人民医院儿科及住院楼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迪建复﹝2013﹞65号），批准项目初步设计，核定项目建筑面积15896.27平方米，投资概算6 161.39万元。

州医院儿科及住院楼建设项目，工程于2014年5月22日开工，2015年11月18日通过竣工验收，评定为合格工程。

该项目工程审定完成投资合计7 124.65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6 662.95万元、待摊投资461.7万元，投资完成形成可供交付使用资产（固定资产）7 124.65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该建设项目建设程序基本符合规定，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基本规范，财务收支基本真实。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多计工程投资820 613.47元；

2、经济业务合同主体与实际工作完成主体不一致；

3、多计项目费用960元；

4、项目超概算投资未及时办理概算调整报批手续；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1、对于多计工程投资820 613.47元的问题，责令州医院作账务调整，按审定的工程结算价款进行结算。

2、对于经济业务合同主体与实际工作完成主体不一致的问题，责成香格里拉县香禹水利水电技术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和香格里拉县水利水电勘测设计所完善相关的授权委托手续。

3、对于多计项目费用960元的问题，责令州医院收回多计的费用。

4、对于项目超概算投资未及时办理概算调整报批手续的问题，责令州医院整改，及时办理项目概算调整报批手续。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1、对于多计工程投资820 613.47元的问题，州医院已作账务调整，按审定的工程结算价款进行结算。

2、对于经济业务合同主体与实际工作完成主体不一致的问题，州医院已完善相关授权委托手续。

3、对于多计项目费用960元的问题，州医院在审计报告征求期间已整改，已收回多计的费用。

4、对于项目超概算投资未及时办理概算调整报批手续的问题，州医院目前正在办理概算调整报批手续。
九、小中甸水利枢纽工程征地移民安置补充项目资金审计

（一）基本情况

根据《云南省迪庆州硕多岗小中甸水利枢纽工程初步设计报告（核定本）》的要求：小中甸水利水利枢纽工程移民生产安置是农业以土安置为主，养老保障、二、三产业安置为辅的方式安置。经测算，小中甸库区只补充淹没影响耕地5873.31亩的60%，即3523.98亩，其余40%在州内平衡，这一方式也得到云南省国土厅的支持。经州人民政府第17次州长办公会研究通过了小中甸水利枢纽工程土地征用补偿及耕地复垦工作执行方案，决定小中甸水利枢纽工程项目涉及的征用土地每亩补偿标准为16 501元，土地复垦可由被征地农民自行复垦或项目法人集中复垦，复垦验收合格后，按每亩9 000元的标准直接将土地复垦费兑现给复垦方的意见。

审计结果表明：该项目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基本规范，财务收支基本真实。
十、小中甸水利枢纽工程业务楼、树木移植、电网线路改造工程竣工决算审计
（一）基本情况

迪庆州小中甸水利枢纽工程是国家重点扶贫工程和全国大型水库建设规划确定的项目，也是硕多岗河流域梯级开发的龙头工程。2010年10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云南省小中甸水利枢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农经[2010]2527号）同意项目立项。2016年5月11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迪庆州小中甸水利枢纽工程调整概算报告的批复》（云发改农经[2016]705号），确定工程概算总投资由88 768万元调整增加为115 731.94万元，调增26 963.94万元，基于发改农经[2010]2527号文相关规定，调增部分由企业（国电迪庆香格里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迪庆州小中甸水利枢纽工程业务楼、树木移植、电网线路改造工程属于小中甸水利枢纽工程的子项目。

该工程审定完成投资合计3 598.82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3 127.85万元、土地200万元、待摊投资270.97万元。投资完成形成可供交付使用资产3 598.82万元，其中：业务用房一505.46万元；业务用房二142.63万元；树木采挖移植工程2 212.72万元；电网线路改造工程538.01万元、土地（无形资产）200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该建设项目建设程序基本符合规定，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基本规范，财务收支基本真实。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多计工程投资449 358.11元。其中：小中甸水利枢纽工程业务楼、树木移植、电网线路改造工程多计工程结算投资     437 313.11元；从该项目建设单位管理费中列支了不属于该建设项目的管理费支出12 045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多计工程投资449 358.11元的问题，责令迪庆州小中甸水利枢纽工程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账务调整，核减工程投资处理。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多计工程投资449 358.11元的问题，迪庆州小中甸水利枢纽工程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账务调整。

十一、迪庆州粮油质量监督检查站粮油验化楼工程项目竣工决算审计

（一）基本情况

2013年8月26日《迪庆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迪庆州粮油质量监督检验站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迪建复﹝2013﹞40号），批准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新建600平方米粮油质量监督检验站，购置粮油检测仪器及相关配套设施。投资概算344.7万元。

州粮油质量监督检验站粮油检化验楼建设项目于2013年10月28日开工，2014年8月30日组织竣工验收，验收结果为合格。

该工程审定完成投资 342.59万元，较批准概算节约投资2.11万元。实际到位资金总计 344万元，结余资金1.41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该建设项目建设程序基本符合规定，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基本规范，财务收支基本真实。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多计工程投资35 859.39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多计的工程投资35 859.39元的问题，责令州粮油站已作账务调整，按审定的工程结算价款进行了结算。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多计的工程投资35 859.39元的问题，州粮油站已作账务调整，按审定的工程结算价款进行了结算。

十二、香格里拉市2013年城市棚户区基础设施完善项目竣工决算审计

（一）基本情况

2014年1月22日，迪庆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做出《关于香格里拉县2013年城市棚户区基础设施完善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迪建复[2014]1号），同意项目的初步设计方案。建设规模及内容：香格里拉县城市棚户区共建设9个项目，计划投资概算为1 237.1万元。

该项目完成投资合计834.31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767.01万元、待摊投资67.29万元。投资完成形成可交付资产（固定资产）834.31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该项目的建设能够按照基本建设程序的有关规定执行，审批手续基本完整，建设资金来源合规。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基本规范，财务收支基本真实。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多计工程价款790 882.87元。

2.财务多列支投资费用45 480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1.多计工程价款790 882.87元的问题，审计期间州住建局已作核减工程投资处理，调整了账务。

2.多财务多列支投资费用45 480元的问题，责令州住建局做账务调整处理。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1.多计工程价款790 882.87元的问题，审计期间州住建局已作核减工程投资处理，调整了账务。

2.多财务多列支投资费用45 480元的问题，州住建局已做了账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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